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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严肃机构编制纪律，规范和加强机构编制违规
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和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
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
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和问责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着眼于加
强党中央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政治监督，强
化职能监督，维护机构编制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第三条 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和问责工作遵
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二)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法；
(三)坚持有错必纠、失责必问；
(四)坚持精准有效、惩防并举。
第四条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对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

行为采取处理措施， 以及对违规单位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
实施问责，适用本规则。

本规则所称违规单位是指实施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
为的党委(党组)、各类机关和事业单位，其中各类机关是指党
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机关、群团机关，各类事业单位是指党
委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上述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及由政府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举办的事业单位。

第五条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按照相应管理
权限， 承担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和问责的具体工
作。

第二章 处理措施的情形、方式及适用

第六条 在机构编制工作中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经调查认
定属于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 有管理权限的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采取处理措施：

(一) 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重大决策
部署过程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变
通、拖延改革或者逾期不执行、不报告，不按照“三定”规定履
行职责；

(二)擅自设立、撤销、合并机构或者变更机构名称、规格、
性质、职责权限，擅自调整机构管理体制，在限额外设置机构，
变相增设机构或者提高机构规格；

(三)擅自增加编制种类、突破行政编制总额增加编制、改
变编制使用范围、挤占挪用基层编制；

(四)违规审批机构编制、核定领导职数;
(五)伪造、虚报、瞒报、拒报机构编制统计、重要事项、登记

管理数据、实名信息和核查数据；
(六) 违规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对机构编制事项作

出具体规定，通过项目资金分配、督查考核、评比表彰、达标验
收，以及召开会议、电话通知、口头打招呼等方式干预地方或
者下级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配备；

(七)其他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
对工作中发现的违规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干部，违规

超编录(聘)用、调任、转任人员，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其他资金
为超编人员安排经费， 以虚报人员等方式占用编制并冒用财
政资金等行为，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机
关依规依纪依法查处和纠正。

第七条 对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根据事实、性质、
情节和危害程度，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采取以下处理
措施：

(一)通报批评；
(二)责令限期纠正；
(三)予以纠正。
上述处理措施，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依照规定合并使

用。
第八条 对有典型性、普遍性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

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报同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后，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通报批评由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单独或者会同相关部
门以书面形式作出，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取点名或者不点名
的方式。

第九条 对有本规则第六条所列情形的违规单位，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书面责令其限期纠正， 并明确具体的整
改要求和整改期限。

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违规单位应当在期限内将
整改情况书面报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对情况复杂、整
改期限内不能完成整改的，违规单位应当在到期前 10 个工作
日内，书面说明理由并申请延期。 最长整改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

第十条 对拒不落实责令限期纠正要求的违规单位，或者
经调查认为必要时，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报同级机构编制
委员会同意后，可以直接予以纠正。

第十一条 对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情节较轻、未造
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责任人，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可以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一)约谈；
(二)责令说明情况；
(三)下达告诫书。
上述处理措施，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依照规定合并使

用。
第十二条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约谈违规单位的

负责人或者相关人员，指出相关问题、开展纪律提醒、提出整
改要求。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提出约谈建
议，包括约谈对象、约谈事由、约谈依据，以及被约谈方的主要
问题等，报本办公室负责人同意后实施。

第十三条 对违规违纪违法情节说明不详实、整改情况不
完备的，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责令有关责任人说明违
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背景、决策过程、原因分析、整改方案
等情况。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提出责令说明
情况的建议，报本办公室负责人同意后实施。 有关责任人应当
在 1 个月内，向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书面说明情况。

第十四条 对约谈或者责令说明情况后再次发生机构编
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单位，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向
其责任人下达告诫书，指出相关问题、开展严肃批评、进行纪
律申诫。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提出下达告诫
书的建议，报本办公室负责人同意后实施。

第十五条 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机构编制违规
违纪违法行为及其责任人采取的处理措施， 根据有关规定和
工作需要，通报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

第三章 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

第十六条 对违规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有管理权限
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对负有责任的党组织和党的领
导干部进行问责：

(一)违反机构编制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党中
央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二) 对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整改不力或者拒不整
改，经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采取处理措施后仍拖延整改，造
成恶劣影响的；

(三)按照有关规定需要进行问责的其他情形。
对党组织问责的， 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

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
第十七条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违规单位党组织的

问责，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检查。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 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十八条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违规单位党的领导

干部的问责， 根据危害程度以及具体情况， 可以采取以下方
式：

(一)通报。 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
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 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上述问责方式，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依据规定合并使

用。 问责方式有影响期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对于失职失责危害严重，需要对问责对象给予

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分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应当移送有管理权限的党委(党组)、任免机关(单位)、纪检
监察机关并提出处理建议。 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处理。

第二十条 发现有本规则第十六条所列问责情形，需要进

行问责调查的， 有管理权限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
查机构提出启动问责的建议，经本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审批，及
时启动问责调查程序。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及
其主要负责人启动问责调查， 应当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
准。

第二十一条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启动问责调查后，应
当组成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查明党组织、党的领
导干部失职失责问题，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和区分不同情况，
精准提出处理意见。 调查对象应当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有
关情况和材料。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可以根据工作需要， 会同同级纪
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联合开展问责调查。

第二十二条 查明调查对象失职失责问题后，调查组应当
撰写事实材料，与调查对象见面，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记录
在案；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

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组应当集体讨论，形成调查结论，
列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调查依据、调查过程，问责事实，调查
对象的态度、认识及其申辩，处理意见及依据，由调查组组长
以及有关人员签名后，履行审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 有管理权限的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违
规单位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决定或者问责建议，应
当按程序报同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并报同级党委或者其主
要负责人批准后作出， 并向违规单位同级纪委和组织部门通
报。

第二十四条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出问责决定后，应
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 被问责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
布并督促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实行终身问责，
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
岗、提拔或者退休等，都应当严肃问责。

第二十六条 对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不予问责，免
予问责，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加重问责的，按照《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问
责决定之日起 1 个月内，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书面申诉。

问责决定机关应当在 1 个月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 并以
书面形式告知提出申诉的党组织、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

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各省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则，结
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机构编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和问责规则（试行）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2022 年 2 月 21 日印发）

(上接一版）行动等，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中，

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9732 户，抽样检测 1118 批次，检出不
合格食品 15 批次，不合格产品处置率 100%。

———在市场监管领域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中， 对中心
城区燃气压力管道重点使用单位进行了约谈， 督促压力管道
使用单位建立燃气管道清单， 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应改必
改”。

———在民生领域“铁拳”行动中，围绕长江禁捕、野生动物
保护、医美领域、转供电乱收费、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等
领域查办案件 575 起，罚没款 171 万元，移送公安机关 4 件。

———在停车场收费专项行动中，检查停车场 236 个（次），
处理停车收费投诉举报 33 件， 规范停车收费公示牌 106 处，
下达责令整改书 7 份，立案查处 6 件。

———在“双打”行动中，查办侵权假冒违法案件 262 件，移
送公安机关 12 件。

“中国共产党安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加快建成西

北生态经济强市和聚力建设幸福安康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对全
市人民的郑重承诺，也是对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在新征程上再出
发的动员令。市市场监管局作为经济部门、民生部门，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安康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
务，切实把使命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巩固
‘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严要求，力争用 3 年时间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以此推动全市
市场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为聚力建设幸福安康贡献
市监力量。 ”张宗富表示。

“深化改革促发展，凝心聚力再出发”。 这是 2019 年 1 月，
市市场监管局组建之时贴在单位大门上的一副春联，也深深印
刻在该局每一名工作人员心中。市市场监管局民生领域专项整
治行动还在继续，全市千余名市场监管干部依然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守牢守好“四个安全”红线底线，让人民群众吃得放
心、买得放心、用得放心，该局全体干部职工正以实际行动奋力
书写人民满意的新答卷。

看“多面手”如何干在前
现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康 市 分 行 2022 年 度 夏

季粮油收购贷款资格企业名单公告如下 ：
中央储备粮安康直属库有限公司 、 陕西粮农安康

储备库有限公司 、安康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安康市
汉滨区金州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 平利县女娲粮油购销
有限责任公司 、汉阴县粮食储备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石
泉县向阳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 宁陕县粮食购销有
限公司 、紫阳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镇坪县粮油购
销有限责任公司 、岚皋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旬阳
县粮食储备库 、白河县粮食购销公司 、陕西金福海油脂
工业有限公司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康市分行
2022 年 6 月 7 日

关于确认 2022年度夏季
粮油收贷款资格的公告

遗失：汉阴县原涧池镇军坝村九组李其平（现汉阴
县涧池镇军坝村九组李启平）， 丢失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书编号：21030783，声明作废。

遗失： 安康市汉滨区玉强商店张玉强丢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612401630017791，声明
作废。

遗失： 汉滨区五里镇龙头村一组 31 号刘鸿斌、刘
小燕夫妇丢失其女儿刘珂妤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J610408830，声明作废。

遗失： 安康市汉滨区晏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丢
失银行预留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 汉阴县蒲溪镇三堰村七组刘康保丢失集体
土地建设用地登记卡，编号：15040331，声明作废。

遗失：汉滨区建民镇长岭村一组李增奇、唐大娟夫
妇 丢 失 其 儿 子 李 锦 源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P610407704，声明作废。

遗失：汉滨区建民镇长岭村一组李增奇、唐大娟夫
妇 丢 失 其 女 儿 李 锦 欣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P610407705，声明作废。


